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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重 申 香 港 核 心 價 值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

大 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重 申 香 港 核 心

價 值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湯 家 驊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香 港 素 以 多 元 包 容 、

和 平 仁 愛 等 核 心 價 值 為 榮 ， 但 近 日 連 串 事 件 如 ‘ 雙 非 孕 婦 ’ 、 自 駕

遊 、 D&G 事 件 ， 以 及 ‘ 蝗 蟲 ’ 與 ‘ 狗 ’ 論 等 ， 均 令 內 地 人 和 港 人 的

矛 盾 日 益 加 深，甚 至 開 始 出 現 中 港 對 立、互 相 仇 視 的 跡 象；就 此，本

會 促 請 政 府 盡 快 採 取 以 下 應 變 措 施，以 化 解 中 港 兩 地 羣 眾 的 對 立 情 緒

及 處 理 兩 地 文 化 差 異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：  

（ 一 ）  增 撥 資 源 改 善 產 科 服 務 ， 暫 停 ‘ 雙 非 孕 婦 ’ 配 額 ， 優 先

照 顧 本 地 孕 婦 需 要 ；  

（ 二 ）  加 強 執 法 及 完 善 出 入 境 限 制 ， 全 面 堵 截 ‘ 雙 非 孕 婦 ’ 入

境 ； 及  

（ 三 ）  擱 置 內 地 車 輛 自 駕 遊 計 劃 。 」  

涂 謹 申 議 員、黃 國 健 議 員、何 秀 蘭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、陳 克 勤 議

員 、 梁 家 騮 議 員 及 陳 偉 業 議 員 將 就 湯 家 驊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潘 佩 璆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加 強 對 認 知 障 礙 症 患 者 及 其 照 顧 者

的 支 援 的 議 案 ， 內 容 為 ：「 認 知 障 礙 症 （ 又 稱 ‘ 腦 退 化 症 ’ 或 ‘ 癡 呆

症 ’  ） 是 一 種 患 者 數 目 眾 多 、 病 情 影 響 層 面 廣 闊 、 對 家 屬 造 成 重 大

照 顧 壓 力 的 疾 病 ； 雖 然 行 政 長 官 分 別 於 2010-11 年 度 及 2011-12 年 度

發 表 的 施 政 報 告 都 曾 經 提 及 改 善 和 增 加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的 服

務，然 而 情 況 卻 未 有 實 質 改 善；隨 着 人 口 老 化，本 港 認 知 障 礙 症 患 者

人 數 不 斷 增 加，但 政 府 一 直 欠 缺 一 套 長 遠 而 全 面 的 政 策，而 所 給 予 的



支 援 及 資 源 亦 不 足 以 應 付 有 關 需 求，使 該 等 患 者 未 能 得 到 適 切 的 治 療

及 護 理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
（ 一 ）  統 籌 醫 、 社 的 配 合 和 合 作 ， 並 訂 定 一 套 跨 部 門 、 長 遠 而

全 面 的 政 策 ， 以 應 付 認 知 障 礙 症 問 題 ；  

（ 二 ）  為 認 知 障 礙 症 患 者 提 供 及 時 的 診 斷 、 評 估 、 治 療 及 跟 進

服 務 ， 並 為 該 等 患 者 設 立 專 門 的 日 間 護 理 及 支 援 中 心 ，

令 有 需 要 的 患 者 得 到 適 切 的 照 顧 ；  

（ 三 ）  立 即 增 加 安 老 院 舍 及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的 服 務 名 額 ， 並

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及 增 加 人 手 ， 以 縮 短 使 用 者 的 輪 候 時 間 ；  

（ 四 ）  設 立 照 顧 者 津 貼 及 情 緒 輔 導 服 務 ， 以 加 強 對 認 知 障 礙 症

患 者 家 人 及 照 顧 者 的 經 濟 及 精 神 支 援 ；  

（ 五 ）  在 設 計 院 舍 時 ， 應 考 慮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， 設 計 便 利 認 知 障

礙 症 患 者 的 設 施 ；  

（ 六 ）  建 立 認 知 障 礙 症 患 者 資 料 庫 ， 以 便 對 該 等 病 人 的 情 況 作

出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統 計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迅 速 協 助 他 們

得 到 適 切 的 幫 助 ；  

（ 七 ）  向 有 關 的 專 業 人 員 提 供 訓 練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對 認 知 障 礙 症

患 者 的 治 療 、 診 斷 及 處 理 等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； 及  

（ 八 ）  加 強 有 關 認 知 障 礙 症 的 全 民 教 育 ， 藉 此 在 社 區 及 早 偵 測

出 認 知 障 礙 症 患 者 ， 以 助 在 病 情 早 期 進 行 治 療 ， 緩 減 患

者 的 病 情 。 」  

黃 成 智 議 員、李 國 麟 議 員 及 梁 家 傑 議 員 將 就 潘 佩 璆 議 員 的 議 案 動

議 修 正 案 。  

另 外 ， 黃 宜 弘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34（ 4） 條 動 議

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，議 決 把 2012 年 2 月 1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12

年 路 綫 表（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）令 》；《 2012 年 路 綫 表（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) （ 大

嶼 山 北 部 及 赤 鱲 角 機 場 ）令 》；《 2012 年 路 綫 表（ 九 龍 巴 士（ 1933）有

限 公 司 )令 》；《 2012 年 路 綫 表 （ 龍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） 令 》；《 2012 年 路

綫 表（ 新 大 嶼 山 巴 士（ 1973）有 限 公 司 ）令 》；及《 2012 年 路 綫 表（ 新

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） 令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， 延 展 至 2012 年 3 月

21 日 的 會 議 。  

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12 年 聯 合 國 （ 反 恐 佈 主 義 措 施 ）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

案 》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，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

議 員 又 將 恢 復 二 讀 辯 論 《 2011 年 立 法 會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， 目 的 是 為

了 宣 布 撤 回 該 法 案 。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 


